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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认可技术研究所、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实诚信信用评价有限公司、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北京御食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北京嘉多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中融博信(北京)国
际信用评价中心、北京食品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乔东、刘克、白慧卿、孙敏杰、郭新峰、王玉君、董立军、何诚、李桂芝、于建海、
李俊、马立田、韩敏、江洲、上官树一、甄剑、刘子平、崔永慧、白松、肖光辉、王明、任来保、王建平、刘江毅、
王媛、杜娟、赵秀云、刘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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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对食品工业企业的诚信体

系建设提出了要求,诚信管理体系是食品工业企业诚信行为的基本保障。
食品工业企业建立以法律为保障、责任为基础和道德为支撑的诚信管理体系,可增强食品工业企业

履行承诺的能力和水平,有效防范和控制失信风险。
本标准结合食品工业企业基本条件、管理要求、生产要求、人员要求、经营要求、产品质量、合同履

约、社会责任和银行信用等方面,对食品工业企业的诚信因素进行分析,提出食品工业企业建立、实施、
保持和持续改进诚信管理体系的通用要求,有利于提高食品工业企业的诚信管理水平。

0.2 运行模式

食品工业企业以防范失信为重点,建立和实施诚信管理体系时遵循图1所示的运行模式。

  注:本标准融合现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和信用风险控制操作实践,运用了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的运行模

式。关于运行模式的简要说明如下:

  ———诚信方针:是食品工业企业对诚信承诺遵守的原则,指导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建立及实施的整个过程。

  ———策划:建立所需的目标和过程,以实现食品工业企业的诚信方针所期望的结果。

  ———运行:对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策划的实施。

  ———检查:根据诚信方针、目标、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对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运行过程进行监测,并报

告其结果。

  ———管理评审:对诚信管理体系进行定期的系统评价,保持体系的持续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声明:对诚信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进行声明。

  ———持续改进:采取措施,以保证诚信管理体系持续有效。

图1 诚信管理体系(integritymanagementsystem;IMS)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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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与其他管理体系的关系

本标准在QB/T4111—2010《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CMS)建立及实施通用要求》的基础上

制定。
本标准借鉴和吸收了GB/T31950—2015《企业诚信管理体系》的有关要求,结合食品行业的特点,

突出食品工业企业对食品安全的预防性管理,作为GB/T31950—2015《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在食品行

业中的具体应用,对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建立及实施的总则、诚信方针、策划、运行、检查和改进、
管理评审和声明提出要求。

本标准与其他管理体系(如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管理体系

等)相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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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工业企业建立及实施诚信管理体系的总则、诚信方针、策划、运行、检查和改进、
管理评审和声明。

本标准适用于有下列愿望的食品工业企业:

a) 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诚信管理体系;

b) 确保符合其发布的诚信方针;

c) 通过下列方式证实对本标准的符合:
———管理评审和自我声明;
———外部对其自我声明的确认;
———外部对其诚信管理体系评价。

本标准亦适用于食品经销、食品原辅料生产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等组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31880 检验检测机构诚信基本要求

GB/T31950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3 术语和定义

GB/T19000、GB/T24001、GB/T31880和GB/T319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诚信 integrity
个人和(或)组织诚实守信的行为与规范,包括在从业活动中承诺与行为的一致性。
[GB/T31880—2015,定义3.2]

3.2
诚信因素 aspectofintegrity
一个组织的活动、产品或服务中能与诚信发生相互作用的要素。

3.3
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foodindustryenterprisesintegritymanagementsystem;IMS
制定和实施食品工业企业诚信方针和诚信目标,并进而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要素的

集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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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要素 elements
构成诚信管理体系要求必不可少的因素。

4 诚信管理体系要求

4.1 总则

食品工业企业应根据本标准的要求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诚信管理体系。

4.2 方针

食品工业企业最高管理者应确定诚信方针,确保其满足:

a) 与诚信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其他要求;

b) 食品工业企业生产、服务、安全和保障的要求;

c) 失信预防和持续改进;

d) 为诚信目标提供框架;

e) 形成文件,付诸实施;

f) 传达到相关人员;

g) 能为社会公众所获取。

4.3 策划

4.3.1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食品工业企业建立和实施诚信管理体系时,应识别其生产、服务、安全和保障活动中与诚信因素有

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其他要求,并满足:
a) 及时获取这些要求,确保有效;
b) 确保这些要求应用于诚信管理体系的建立及实施;
c) 必要时,制定在食品安全方面比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要求更高的企业标准。

4.3.2 诚信因素

食品工业企业应对诚信因素进行识别、评价和控制。
食品工业企业应建立系统的、全面的诚信因素识别方法。
诚信因素识别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生产经营、产品供应、广告宣传和服务等活动中涉及的诚信因素,包括:

———食用农产品原料及其他投入品的质量安全控制,特别是微生物、药残、重金属、环境污染

物、违法添加物等;
———生产过程质量安全控制;
———包材、标识管理;
———仓储、物流管理;
———食品安全全程追溯管理;
———其他。

b) 与新项目有关的诚信因素,包括:
———新产品开发与预期用途;
———技术改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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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相关方对其诚信因素的影响。

d) 影响诚信的其他因素,包括:
———合同履约;
———银行信用;
———其他。

食品工业企业应建立科学的评价方法,在已识别的诚信因素中确定对诚信具有或可能具有重大影

响的诚信因素作为重要诚信因素,并建立控制措施。

4.3.3 诚信目标和方案

食品工业企业应针对其内部组织机构和职能,考虑重要诚信因素或其他方面,建立、实施和改进符

合诚信方针的诚信目标。
食品工业企业应制定实现目标的方案。

4.3.4 体系文件

诚信管理体系文件应包括:

a) 诚信方针和目标;

b) 对诚信管理体系覆盖范围的描述;

c) 对诚信管理体系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描述的相关文件或查询途径;

d) 对诚信因素实施有效管理及控制所需的管理文件和记录;

e) 其他。

4.3.5 社会责任

食品工业企业应以多种形式和方式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包括公共责任、道德行为和

公益支持等方面的行为。食品工业企业应该识别并明确(但不限于):

a) 提供安全的食品;

b)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c) 配合相关部门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d) 向社会组织和监管部门提交诚信报告;

e) 符合质量安全、环保、节能、资源综合利用和公共卫生的要求;

f) 保障员工权益;

g) 配合有关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事故调查处理、风险监测和风

险评估;

h) 确保发布的信息真实可靠。
必要时,支持公益事业,开展慈善救助、公益捐赠。

4.3.6 诚信文化

食品工业企业应开展以诚信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树立诚信理念,参与内部和外部诚信文化传播活

动。诚信文化建设应包括遵纪守法、质量意识、品牌效应、社会承诺等。

4.4 运行

4.4.1 资源、职责和权限

最高管理者应为本企业诚信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包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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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和专项技能、基础设施和财务资源等。
最高管理者应任命诚信管理体系负责人,诚信管理体系负责人应:
a) 按照本标准的要求建立、实施和改进诚信管理体系;

b) 报告诚信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
c) 协调处理相关方投诉;
d) 负责诚信信息管理。
食品工业企业应开展诚信管理,对职责和权限做出明确规定,包括食品安全事故内部责任追究、内

部失信预防和内部惩戒公示要求。

4.4.2 意识、能力和培训

最高管理者应建立诚信教育机制,确保自身及其员工具有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保障全员和代

表企业工作的人员具有诚信意识、职业道德、安全管理和相应规定的资质与能力。
食品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应持续接受内部或外部诚信方面的教育培训,以提升诚信方面的意识。
食品工业企业应提供与诚信管理体系有关的培训,包括对食品质量安全和诚信体系管理人员的培

训,使员工理解:
a) 诚信方针和诚信管理体系要求的重要性;
b) 个人在诚信管理方面的作用与职责;

c) 个人对企业诚信的影响以及个人工作改进带来的绩效;
d) 偏离程序的潜在后果;

e) 失信行为对个人的影响。

4.4.3 信息交流

食品工业企业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诚信信息交流与控制程序,规定内部、外部信息收集与

发布的方法,并对信息交流内容、范围与形式进行控制。
实施与诚信因素和诚信管理有关的信息交流时,应满足:

a) 食品工业企业内部各层次和职能部门间的诚信信息交流;
b) 与外部相关方的诚信信息交流,包括诚信风险信息收集等;

c) 诚信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可追溯性。

4.4.4 文件控制

食品工业企业应对诚信管理体系所要求的文件进行控制,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文件控制

程序。

4.4.5 记录控制

食品工业企业应根据需要,建立和保持必要的诚信记录,用来证实对诚信管理体系要求的符合。
食品工业企业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记录控制程序,规定诚信记录的标识、存放、保护、检

索、留存和处置。
诚信记录应真实可靠,标识明确,并具有可追溯性。
食品工业企业应在征信评价的基础上建立企业诚信档案。
食品工业企业应建立岗位人员的诚信档案。
食品工业企业应保持诚信管理体系要求的相关记录。

4.4.6 运行控制

食品工业企业应根据诚信方针、重要诚信因素、目标和方案,进行运行控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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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控制措施中应明确运行准则。适用时,可包括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

系、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良好生产规范等。

必要时,关注相关方,并将控制措施予以通报。

4.4.7 应急准备和响应

食品工业企业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应急准备和响应程序,用于识别可能对诚信造成影响

的紧急情况和事故,并规定响应措施。

食品工业企业应采取产品追溯、召回、通知和上报等有效措施,预防或减少因失信产生的影响。

食品工业企业应定期评审应急准备和响应程序,必要时对其进行修订,特别是当事故或紧急情况发

生后。

可行时,还应定期演练上述程序。

4.5 检查和改进

4.5.1 监视和测量

食品工业企业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监视和测量程序,对目标和重要诚信因素控制措施的

运行控制进行监视和测量。程序中应规定重要诚信因素控制措施的绩效和目标符合性的信息。

4.5.2 合规性评价

食品工业企业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合规性评价程序,以定期评价食品工业企业和员工对

适用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

4.5.3 内部审核

食品工业企业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内部审核程序,确保对诚信管理体系进行内部审核,以

使诚信管理体系有效。

食品工业企业应明确内部审核员及其职责,确定审核准则、要求、范围、频次和方法。

内部审核结果作为管理评审的输入。

食品工业企业应保存内部审核的策划、结果和报告等相关记录。

4.5.4 不符合的纠正、预防和失信修复

食品工业企业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不符合的纠正、预防和失信修复程序,程序应满足:

a) 针对监测的不符合,应采取纠正和(或)纠正措施,并验证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b) 针对监测的潜在不符合,尤其是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采取预防措施,并验证预防措施的有

效性;

c) 对失信行为进行惩戒;

d) 对不符合造成的诚信影响程度进行评价,必要时,进行失信修复。

4.5.5 征信评价

食品工业企业应收集与本企业有关的内部和外部诚信信息,以验证企业诚信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并

持续改进。

食品工业企业建立诚信档案应参考征信评价结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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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管理评审和声明

4.6.1 管理评审

食品工业企业最高管理者应根据诚信方针和目标对诚信管理体系进行定期的系统评价,保持体系

的持续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促进企业的持续改进。
管理评审的输入应包括但不限于:

a) 诚信因素识别、评价的更新;

b) 合规性评价、征信评价和内部审核的结果;

c) 与外部相关方的信息交流,包括顾客抱怨,信贷信用,政府、协会和社会的监督;

d) 食品工业企业的诚信绩效;

e) 失信修复及其他改进措施的状况;

f) 以往管理评审的跟踪验证;

g) 企业背景环境的变化;

h) 改进建议。
管理评审的输出应包括为实现持续改进的承诺、诚信方针、诚信目标以及重要诚信因素的控制有关

的决策和行动。

4.6.2 声明

食品工业企业可对诚信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进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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